四平市铁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政策性规章

1.为辖区妇女儿童提供围产保健、妇女保健、儿童保健等妇幼保健服务和妇女儿童常见病防治、助产技术服务等，承担计划生育宣传教育、技术服务、优生指导、药具发放、信息咨询、随访服务、生殖保健、人员培训等任务工作。

2.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务等工作。

3.负责辖区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工作。

4.负责辖区妇幼保健业务管理、项目管理、培训和技术支持工作。

5.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，采集相关信息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相关服务工作。

